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

除的专项说明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对深圳

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赢时胜”）2024 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25]D-0918 号）。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

事项的处理》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

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情况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保留意见事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一）（四十四）所述，赢时胜本期财务报表列示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本期末账面价值为 21,773.19 万元，本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 23,156.98 万元，为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

立信中联注意到，公司持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依赖于管

理层的判断和会计估计。在审计过程中，立信中联发现管理层用于支持该公允价

值计量的关键假设及依据缺乏充分的客观证据支持。立信中联执行了必要的审计

程序，但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验证该会计估计的合理性。立信中联

无法确认该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是否恰当，该事项可能对财务

报表产生影响。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情况

本公司已全面履行自查整改程序。针对公司治理及财务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

题，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深化内部控制管理及提升财务

核算专业化水平，并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公司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及其他事项所涉及的前期会计



差错在编制 2025 年年度财务报告时进行追溯调整。中审众环认为公司调整之后

的 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对应数据以及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

不存在重大错报，导致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重大错报

已被更正。

公司将强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培训，增强公司管理层规范运作意识。

同时，公司仍将进一步推进财务队伍建设，切实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从源

头保障会计核算的质量。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段

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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